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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股息之補充公佈

茲提述比亞迪電子（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之公佈（「全年業績公佈」），內容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
業績。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全年業績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誠如全年業績公佈所披露，董事會已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每股人民幣0.230元的末期股息。

本公司謹此補充，待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預期建
議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分派，並將以人民幣計值及宣派，惟
將以港元支付。以港元支付的股息匯率將為中國人民銀行於股東週年大會宣派股
息日期前五個營業日所公佈的港元兌人民幣匯率的平均值。本公司亦將另行刊發
有關記錄日期及因派付末期股息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日期的公佈。

本公佈為全年業績公佈的補充資料並須一併閱覽。

承董事會命
比亞迪電子（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
王念強

香港，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王念強先生及王渤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傳福先
生及吳經勝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鍾國武先生、Antony Francis MAMPILLY先
生及錢靖捷先生。


